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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（试行)》规定：党支部每月相对固定1天开展主题党日，组织党员集中学习、过组织生活、进行民主议事和志愿服务等。主题党日开展前，党支部应当认真研究确定主题和内容；开展后，应当抓好议定事项的组织落实。
理论学习型：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、党的重要会议（如党的二十大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）精神等开展专题党课、原文领读、研讨交流。邀请党校专家授课，组织党员学习《习近平著作选读》等并分享心得体会。
红色教育型：依托本地红色资源（纪念馆、烈士陵园、革命旧址等）开展现场教学，通过实地参观、聆听革命故事等强化党性。参观纪念馆，在烈士纪念碑前举行宣誓仪式，邀请老党员讲述革命故事。
志愿服务型：结合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，组织党员走进社区、乡村、企业，开展政策宣传、助老助残、环境整治等公益活动。在社区设立“党员便民服务日”，为居民提供养老政策咨询、法律咨询等服务。
政治仪式型：通过庄重的仪式强化党员身份认同，集体过“政治生日”（赠送纪念卡、重温入党志愿书）、新党员入党宣誓、表彰优秀党员。
实践调研型：聚焦基层治理、乡村振兴、文化“两创”等工作，组织党员深入一线调研，形成问题清单并推动解决。可以到乡村振兴示范村考察产业发展，与村干部座谈交流，协助制定帮扶计划。
警示教育型：通过观看警示教育片、参观康政教育基地、剖析典型案例、签订廉洁承诺书等强化纪律意识。
技能提升型：针对党员岗位需求，开展业务培训、技能竞赛等，将主题党日活动与能力提升结合。
结对共建型：与其他党支部（如社区、农村、学校、政府、企业党支部）联合开展活动，促进资源共享、优势互补。如机关党支部与社区党支部结对，共同策划“党建引领基层治理”研讨会，联合开展文明城市创建行动。

各党支委要切实负起责任，把“三会一课”等组织生活制度落实好，提升活动质量和效果，及时上传“灯塔党建-山东e支部”系统并记录到党支部工作手册上。
